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 2025年检验检测机构能力

验证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，有关检验检测机构：

为充分发挥能力验证对检验检测机构技术能力监督和质量

提升作用，根据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《检验检测机

构监督管理办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省局决定在社会重点关注的部分检验检测领域组织开展 2025 年

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证项目

2025 年省级能力验证项目共 18 项（具体项目和承担机构信

息见附件）。

二、参加对象

（一）具备相关项目（参数）检验检测能力的省级资质认定

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参加能力验证。同一家检验检测机构在不同场

所开展相同项目检测的应当分别参加能力验证。

（二）取得国家级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或经 CNAS 认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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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检测机构可自愿参加能力验证。

（三）暂不具备相关项目（参数）检验检测能力的省级资质

认定检验检测机构可自愿参加能力验证。

（四）未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实验室可自愿参加能

力验证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负责督促辖区内相关检验检测

机构按要求参加能力验证。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可根据辖区内

检验检测能力建设和监督管理需要，组织开展检验检测机构从业

人员技能竞赛，持续提升检验检测机构和人员技术能力水平。

（二）各能力验证项目承担机构应当按照相关标准或技术规

范的规定实施能力验证活动，策划、制定能力验证方案；制备或

取得能力验证物品（样品），并对其进行验证、定值和分发；对参

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提交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结果评

价，编制能力验证结果报告；按要求向参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

机构发放能力验证结果报告。

（三）各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据相关标准或技术规范的

要求独立完成能力验证物品（样品）检测，并在规定时间内真实、

客观地报送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及相关原始记录，不得私下比对

串通能力验证数据、结果或出具虚假能力验证数据、结果。

（四）相关工作经费由省市场监管局、能力验证承担机构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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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承担，不得向应当参加的检验检测机构收取能力验证费用。

四、结果及信息报送

各能力验证项目承担机构应于 2025 年 5月 10日前向相关检

验检测机构发出通知；6 月 15 日前完成样品制备；7 月 15 日前

完成第一次检测并报送结果；8月 15 日前完成补测并报送结果；

11 月 1 日前向省市场监管局报送能力验证结果报告，内容包括：

能力验证项目名称、项目实施起止时间、验证的检验检测参数、

依据的检验检测标准、能力验证物品（样品）的均匀性和稳定性

检验结果、参加机构名单和评价结果、统计数据、技术分析和建

议等信息。

五、能力验证结果运用

（一）对于能力验证项目结果合格的检验检测机构在两年内

申请相关检验检测项目资质认定时，可以视情免于该项目的现场

考核。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积极采信能力验证结果。

（二）能力验证相关检验检测项目结果不合格的检验检测机

构，应当自公布之日起 90 日内完成整改，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提

交整改和验证材料并经市场监管部门确认通过。整改期间或整改

后技术能力仍不能符合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，擅自向社会出具具

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的，将按照《检验检测机构资

质认定管理办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进行

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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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于无故不参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，属地市场

监管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并公布机构名单，并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督抽查中加大抽查概率。

（四）能力验证承担机构违反公正性要求，能力验证活动弄

虚作假，泄露有关能力验证数据、结果或机构商业秘密等有关信

息的，省市场监管局将依法向社会公布且三年内不再委托该机构

承担相关能力验证活动。

各有关单位在能力验证活动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或问题，请

及时与省市场监管局认检监管处联系（联系人：夏凡，联系电话：

028-86607623）。

附件：四川省 2025年能力验证项目及承担机构信息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4月 25 日


